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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行业标准《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 基本数据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为落实民政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关于加快推进民政标准化工作的意见》

（民发〔2015〕238 号），2019 年 3 月，为配合殡葬物联网工程建设的推进，启

动了“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 基本数据规范”制定工作。2019 年 3 月至 12 月，

依据《MZ/T 012-2014 民政业务数据共享与交换标准编码》，并参考《MZ/T 

098-2017 殡葬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基本数据规范》，对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数据元

情况进行梳理，形成标准初稿。 

根据《民政部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 2020 年度民政标准立项的通知》要求，

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南京国科软件有限公司提出了承担《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

基本数据规范》立项建议稿的编制工作。 

二、目的意义 

2004 年 12月中共中央办公、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

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04〕34 号），要求“重视基础信息资源建

设”，强调指出：“要统筹协调基础库的信息采集分工、持续更新和共享服务工作”。

国家于 2008 年发布了 GB/T 19488.2-2008《电子政务数据元：第 2 部分：公共

基础元目录》，该标准规定了电子政务中的通用数据元，主要包括人员、机构、

位置、时间、公文、金融和其他各类公共数据元。民政部于 2014年发布了 MZ/T 

012-2014《民政业务数据共享与交换标准编码》，规定了民政业务数据元目录、

民政业务信息分类编码和民政业务软件信息共享数据结构。 

随着殡葬信息化建设的快速发展，殡葬物联网设备数据交换共享的问题也日

渐突出，主要表现在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各系统建设难免出现异构现象，数据

格式、类型不一致，难以提供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的数据支撑。为实施《民政事

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提出的“推进互联网+殡葬服务，创新和优化殡葬

服务供给，提供更多优质的殡葬公共服务产品”，结合我国殡葬事业发展实际和

信息化建设需要，为了规范殡葬物联网数据交换共享行为，加强数据传输、共享

和应用支撑能力，使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数据按照统一的技术要求开展交换共享，



特制定本规范，对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数据元情况进行梳理，充分发挥标准化建

设的“统一规范”作用，指导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建设工作，减少信息资源互联

互通障碍，为全面夯实智慧殡葬发挥基础性作用。 

三、主要起草过程 

《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 基本数据规范》于 2019年 3月份启动编制，该规范

主要依据《MZ/T 012-2014 民政业务数据共享与交换标准编码》，先后调研了云

南省、江西省、北京市、上海市的殡葬主管部门和殡葬服务机构，于 2019年 12

月份形成草案稿。 

2020年1月至2021年11月，标准组在标准研制推进过程中，注重广泛联合业

界力量，邀请殡葬行业专家、学者、部分殡仪馆及殡葬管理机构的代表对本标准

的编写和修改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我们编制了《殡葬物联网信息

系统 基本数据规范》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 

四、标准编制原则及及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编写格式上符合我国国家标准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根据在已颁布实施的《殡葬管理服务

信息系统基本数据规范》MZ/T 098-2017基础上编制而成的。 

本标准是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 

（二）主要技术内容 

1. 范围 

简要说明了标准的主要内容和使用范围。在主要内容中，规定了殡葬物联网

信息系统数据元格式、数据元目录、信息分类编码。 

适用范围上，本标准适用于各级民政部门和殡葬服务单位的殡葬物联网信息

系统软件开发，以及相关系统软件接口之间的数据交换。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给出了本标准所引用的相关规范和标准。 

3. 数据元目录 

规定了殡葬物联网信息系统建设过程中涉及到的数据元目录。 

4. 信息分类编码 

信息分类编码是数据交换赋值使用的可统一归纳的信息分类编码的集合。本



节引用了民政部通用的信息分类类别代码。 

参考文献  

给出标准编制过程中用到的参考资料。 

五、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目的、意义和一致性程度，我国标准与被

采用标准的主要差异及其原因；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六、与我国的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遵守了我国有关的政策法规。本标准与其他相关标准保持了标准之间

的协调统一。 

参考了《MZ/T012-2014民政业务数据共享与交换标准编码》、《MZ/T 098-2017

殡葬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基本数据规范》等标准及参考资料。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无 

十、代替或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